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滕飞 董事 出差 纪纯

公司负责人孙茂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裕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顾裕梅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４０３

，

４１３

，

１０８．００ ３７２

，

３２３

，

００４．５８ ８．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０

，

６７７

，

１１２．０９ １３

，

３９２

，

５９１．２６ ２７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９

，

７２０

，

４８３．１５ １０

，

７９３

，

１２９．８１ ３６０．６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９

，

５３３

，

１０９．３９ －１４

，

１８５

，

５０３．７９ ７３１．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３ ２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３ ２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０％ ０．８４％ ２．０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２

，

３２９

，

４７５

，

３１７．１７ ２

，

２９３

，

６９７

，

６１１．２５ １．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７７０

，

９４９

，

８５４．６５ １

，

７２０

，

０２４

，

４０３．０６ ２．９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１４

，

４８３．８２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８２３．６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５７

，

２６１．５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８０

，

９９１．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３８

，

９４８．５０

合计

９５６

，

６２８．９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９

，

１０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泰和新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３２％ ２００

，

０８５

，

６７７ ０

冻结

１２

，

９７９

，

２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

添富均衡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１．５７％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５ ０

杭宝年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７％ ５

，

４２１

，

１５７ ０

孙洋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东吴行

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４１％ ２

，

０９９

，

８５３ ０

烟台国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３５％ １

，

７９９

，

６５１ ０

王涌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５７２

，

４８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中

小企业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２８％ １

，

４１７

，

５１３ ０

吴明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０

于宝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３６７

，

５３５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８５

，

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８５

，

６７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５

杭宝年

５

，

４２１

，

１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４２１

，

１５７

孙洋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吴行业轮

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９９

，

８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９９

，

８５３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７９９

，

６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９９

，

６５１

王涌

１

，

５７２

，

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７２

，

４８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基金

１

，

４１７

，

５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１７

，

５１３

吴明宇

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于宝忠

１

，

３６７

，

５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６７

，

５３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相

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72.12%,

主要原因是当年新增部分应收账款未到约定付款期所致

;

2.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1858.59%,

主要原因是本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国债回购力度

;

3.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248.46%,

主要原因是本期舒适氨纶续建项目投资增加

;

4.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53.65%,

主要原因是上年预提的绩效薪金本期发放

;

5.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66.38%,

主要原因是本期盈利增加

,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

6.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318.81%,

主要原因是本期盈利增加

;

7.

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357.00%,

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285.19%,

净利润同比增加

279.1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78.40%,

主要原因为本期氨纶价格上升和芳纶销量增加

,

氨纶和芳纶的盈利同比增加

;

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46.76%,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和货款回收增加

;

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76.19%,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绩效薪金增加

;

10.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

242.35%,

主要原因是本期盈利增加

,

上缴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

11.

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9605.27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加强现金管理

,

债券回购力度加大

;

1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9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减少。

二、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烟台泰和新材集

团有限公司

现时及将来均不

会在中国境内外

任何地方，以任

何形式从事与本

公司的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活动。

２００７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

得到了有效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三、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

）

１１２．２８％

至

１６２．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８

，

１００

至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３

，

８１５．７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氨纶产品售价同比上升，芳纶销量同比增加，生产成本同比下降。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孙 茂 健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54� � �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3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报告厅召开

,10

名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会议

,

代表股份

200,551,71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0%,

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茂健主持

,6

名董事和

2

名监事出席会议

,

董事陈殿欣女士、监事张庆

金先生请假

,

独立董事夏延致先生、付若勤女士委托独立董事于建青先生代为出席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洪文、王璐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方式

,

对以下第

1-12

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

表决结果如下

: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4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533,30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

、

6,240

股弃权、

12,168

股反对

,

表决结果

为“通过”。

5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

构

,

聘期一年。 授权董事长决定其报酬事项。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7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8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修改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9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修改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1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1.1

关于选举孙茂健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39,5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1.2

关于选举宋西全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39,5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1.3

关于选举马千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39,5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1.4

关于选举纪纯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1.5

关于选举滕飞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1

关于选举于建青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2.2

关于选举宫君秋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0.2.3

关于选举范忠廷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第八届董事会中

,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11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1.1

关于选举徐立新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

11.2

关于选举张庆金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200,506,047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

表决结果为“当选”。

第八届监事会中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2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200,551,715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

表决结果为 “通

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洪文、王璐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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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泰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

本公司召开。公司董事长孙茂健主持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8

名

,

董事滕飞因出差委托董事纪纯

代为出席

,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确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同意于建青先生

(

独立董事

)

、

孙茂健先生

(

董事

)

、宫君秋女士

(

独立董事

)

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

相关简历附后

),

其中于建青先生为主任委

员。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孙茂健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

(

相关简历附后

)

。

针对选举董事长事宜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3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聘任宋西全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

,

迟海平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

任期

3

年

(

相关简历附后

)

。

迟海平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其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迟海平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地址

: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0

号

邮编

:264006

电话

: 0535-6394123

传真

:0535-6371234

电子邮箱

: chihaiping@tayho.com.cn

针对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事宜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

网。

4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聘任马千里先

生、迟海平先生、于李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顾裕梅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任期

3

年

(

相关简历附后

)

。

针对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宜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

巨潮资讯网。

5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确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同意范忠廷先生

(

独立董事

,

会

计学副教授

)

、滕飞先生

(

董事

)

、于建青先生

(

独立董事

)

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

相关简历附后

),

其中范忠廷先生

为主任委员。

6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确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同意宫君秋女士

(

独立

董事

)

、宋西全先生

(

董事

)

、范忠廷先生

(

独立董事

)

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相关简历附后

),

其中宫君秋女

士为主任委员。

7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确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同意孙茂健先生

(

董事长

)

、宋

西全先生

(

董事

)

、马千里先生

(

董事

)

、纪纯先生

(

董事

)

、宫君秋女士

(

独立董事

)

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

(

相关简历

附后

),

其中孙茂健先生为主任委员。

8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对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

并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21日

附件

:

相关人员简历

孙茂健先生

,

中国籍

,1959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研究员

,

硕士生导师。 曾任烟台张裕集团香槟酒公

司经理

,

烟台张裕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

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2010

年

4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

目前兼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孙茂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宋西全先生

,

中国籍

,1974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芳纶筹建办主任、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

,

烟台裕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5

年

4

月起任公司董事

,2009

年

10

月起任公司总经

理。 宋西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马千里先生

,

中国籍

,1971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博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总经理

助理、总工程师

,

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董事。

2005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2006

年

1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

2013

年

7

月起兼任公司对位芳纶事业部总经理。 马千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纪纯先生

,

中国籍

,1965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曾任烟台市财政驻厂员管理处科员

,

烟

台市财政局科员、副科长

,

烟台市国资委副科长、专职监事。

2013

年

1

月起任烟台市国资委科长

,2013

年

4

月

起任本公司董事。 纪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处任职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滕飞先生

,

中国籍

,1966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会计师。 曾任烟台市驻厂员管理处科员

,

烟台市国资

委科员、副科长

,

烟台市国资委监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

烟台交运集团、百大集团、信用担保公司监事。

2011

年

10

月起任烟台市国资委科长

,2014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

目前兼任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烟台国

鑫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滕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处任职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于建青先生

,

中国籍

,1965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律师。曾任山东省司法学校教师、教研室副主任

,

烟

台市司法局科员

,

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副主任

,2008

年起任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主任

,2011

年

4

月起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

目前兼任烟台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于建青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于建青先生自

2011

年

3

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宫君秋女士

,

中国籍

,1955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农艺师

,

高级经济师

,

食品管理体系高级审核

员。 曾任招远农技中心站长、副主任

,

烟台检验检疫局科长、处长

,

济南检验检疫局处长、副巡视员

,2014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目前兼任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宫君秋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宫君秋女士自

2011

年

10

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范忠廷先生

,

中国籍

,1963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会计学副教授

,

保险经纪人。 曾任山东烟台财政学

校教研室副主任、 将军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

,2002

年

2

月起任烟台职业学院教研室主任

,2014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范忠廷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范忠廷先生自

2014

年

2

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迟海平先生

,

中国籍

,1971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设计室主任

,

本公司市场部副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2008

年

5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0

年

8

月起任

公司副总经理

,2013

年

7

月起兼任公司氨纶事业部总经理。 迟海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

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迟海平先生于

2008

年

12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

于李强先生

,

中国籍

,1964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曾任烟台氨纶厂车间副主任、主任

,

本

公司纤维制造部部长、监事、总经理助理。

200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于李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间接

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32,448

股。

顾裕梅女士

,

中国籍

,1974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会计、财务部部长助理、

审计部副部长、部长。

2011

年

4

月起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2014

年

3

月起任公司副总会计师

,

目前兼任烟台泰

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烟台裕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顾裕梅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

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002254� � �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7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

本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立新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2

名

,

监事张庆金因出差

委托监事徐立新代为出席

,

董事会秘书迟海平先生列席会议

,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

1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徐立新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

主席

(

相关简历附后

)

。

2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通过关于审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对

2014

年第一季度报

告发表以下审核意见

:

经认真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

全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

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4月 21日

附件

:

徐立新先生简历

徐立新先生

,

中国籍

,1967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烟台北方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技术员、车间主任

,

烟台裕兴纸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

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芳纶销售部经理、间位芳纶事业部

经理

,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2012

年

2

月起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2012

年

11

月起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014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监

事。 徐立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

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

;

其在公司控股股东处任职

,

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世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蒋红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１９

，

５４４

，

１６４．６４ ２０

，

７３６

，

３２９．５１ －５．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１５２

，

７８７．９９ －２

，

７８５

，

３４１．６３ ２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

，

３００

，

８６８．９１ －２

，

８８８

，

４３１．５０ ２０．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

，

１５３

，

０７６．４１ －４０６

，

４２３．１２ －１

，

１６７．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２１．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２１．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２％ －１．４６％ ０．３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２４０

，

９０６

，

７３５．０５ ２４６

，

３５４

，

４７８．４０ －２．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９１

，

２６７

，

５０３．８７ １９３

，

４２７

，

４５６．５３ －１．１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８１

，

９８５．９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

，

６０５．０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４

，

３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８

，

０８０．９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９４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３％ ２３

，

３８０

，

９００

上海紫江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８１％ １８

，

３７５

，

８０６

金小霞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５％ ２

，

７９３

，

０００

周晨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孙成铭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４％ １

，

３４７

，

４００

徐玉兰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３％ １

，

３２７

，

４６２

李和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戴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１

，

２７５

，

３８１

张全标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９８０

，

０００

赵东钦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９８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

３８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７５

，

８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金小霞

２

，

７９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晨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成铭

１

，

３４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玉兰

１

，

３２７

，

４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李和平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戴峰

１

，

２７５

，

３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张全标

９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东钦

９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金小霞、周晨、孙成铭为通过证券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我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减少

9,969,900.86

元

,

下降

46.23%,

主要因本期银行票据到期承兑较多所致。

2.

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减少

833,926.18

元

,

下降

40.49%,

主要因预付材料款发票入帐所致。

3.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1,875,406.83

元

,

增加

141.32%,

主要因本期支付浙大中控质量保证金

48

万元及其他投标保证金等。

4.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减少

3,474,172.35

元

,

下降

67.79%,

主要因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本期发

放所致。

5.

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

365,377.31

元

,

增长

45.26%,

主要因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

6.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

4,746,653.29

元

,

同比下降

1,167.91%,

主要因本期销

售商品收回的现金减少

7,018,154.11

所致。

7.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298,207.98

元

,

下降

1,386.57%,

主要因本期办

理土地房屋产权变更支付契税和手续费共计

1,900,694.00

元

,

此款作固定资产投资入帐。

8.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491,283.46

元

,

下降

140.07%,

主要为本期子公

司大通仪表短期借款

250

万元到期归还所致。

9.

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533,338.58

元

,

下降

620.62%,

主要因公司本期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固定资产支出和短期借款到期归还支出增加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沈雯

作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期间，不设立

从事与威尔泰公

司有相同或类似

业务的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三、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万元）

－１００

至

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６０．８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下游客户新、改建项目较少，导致市场需求不振，公司预计上半年的经营

情况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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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3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4

月

17

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4

、现场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工业园区科德路

1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瑜女士。

6

、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123,539,6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9090%

。

2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社会公众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5,097,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43%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形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603,544

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743%

；反对

33,100

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

0.0257%

；弃权

0

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为：同意

5,063,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99.3506％

， 反对

33,10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0.6494 ％

，弃权

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0.000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602,744

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736%

；反对

216,00

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

0.0168%

；弃权

12,300

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为：同意

5,063,100

股，占

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99.3349％

，反对

21,6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

额的

0.4238％

，弃权

12,3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0.241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许迪律师、赵磊律师

3

、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657� � �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公告编号：2014-017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

会

"

）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3: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51

号楼首享科技大厦

2

层会议室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

15:00-2014

年

4

月

18

日

15:00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举行，公司董事长朱烨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中科

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人，代表公司股份

58,697,75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64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9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8,639,75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6.009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3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8,00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554%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现场及网络投票，以记

名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审议

2013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作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未对报告提出异议。

2

、关于审议

201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3

、关于审议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4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5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39,7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012%

；

反对

58,0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988%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6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地址及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7

、关于审议

2014

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8

、关于审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9

、关于审议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1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11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12

、关于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672,7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74%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17%

；

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409%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静、林立成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表决

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29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管材采购 1、2标段合同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上披露了 《关于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管材采购一、 二标段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4

）。

近日，公司收到宁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字盖章的《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管材采购

1

标段、

2

标段合同文件（

PCCP

管）》（合同编号：

GYCXYS-2014-07/

管材、

GYCXYS-2014-08/

管材）。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甲方：宁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地点：宁夏银川

合同类型：管材采购合同

合同标的：

1

标段：

PCCP

管标段。

DN1800

，

1806m

， 压力等级

0.4MPa～1.0MPa

；

DN2000

，

12012m

， 压力等级

0.4

MPa～1.6MPa

；段落：龙潭水库至

6

号隧洞进口。

2

标段：

PCCP

管标段。

DN2000

，

9225m

，压力等级

0.6 MPa～1.6MPa

；段落：

6

号隧洞出口至

11

号隧洞进

口。

合同有效期：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至质保期满为止。

签约合同价 （人民币）：

1

标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伍仟玖佰陆拾捌万叁仟零捌拾元整（

￥59,683,080.00

元），

2

标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叁仟玖佰万零捌仟贰佰玖拾陆元整（

￥39,008,296.00

元），合计总金额人民币

为玖仟捌佰陆拾玖万壹仟叁佰柒拾陆元整（

￥98,691,376.00

元），合计总金额约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7.97%

，预计本项目的履行将对本公司

2014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二、合同对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己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国家补助和地方自筹，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项目法人为宁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陕西省水利电力工程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

（二）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交易。

（四）该业主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人民币）：

1

标段：大写：伍仟玖佰陆拾捌万叁仟零捌拾元整，小写：

￥59,683,080.00

元；

2

标段：大写：叁仟玖佰万零捌仟贰佰玖拾陆元整，小写：

￥39,008,296.00

元；

合计：大写：玖仟捌佰陆拾玖万壹仟叁佰柒拾陆元整，小写：

￥98,691,376.00

元。

（二）交货时间：

交货时间以施工承包人出具的经监理人审核批准的《管道供应计划表》

(

包括管道规格、数量和交货地

点

)

为准，该时间视为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 施工承包人应在约定交货时间

21

天前将《管道供应计划表》提

交监理人和卖方。

（三）付款方法和条件

1

、计量、支付、质量保证金

1.1

计量、支付

（

1

）本合同为单价合同。

（

2

）以

m

、

t

或个为单位计量，并按《管道报价清单》中各相应项目的每

m

、

t

或个单价进行支付。

（

3

）付款方式：银行付款。

1.2

财务结算

付款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首付合同金额的

15%

作为预付款，同时乙方出具同等金额的银行预付款担

保；设备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付到货设备金额的

60%

；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再付到货设备金额的

15%

，剩

余

10%

作为质保金，期限一年。

乙方在供货过程中，甲方付款的依据是合同单价，以及货物最终运送到目的地经各方联合验收认可的

实际交货量、交货清单、检验报告、质量合格证和合格的发票，不考虑涨价因素。

1.3

质量保证金

（

1

）合同实际到货价格的

10％

作为质量保证金。

（

2

）质量保证期满，买方向卖方退还质量保证金。

买方将有权从合同价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按照合同规定卖方应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四）违约及违约金

1

、 卖方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卖方发生下述行为

(

但不限于

)

之一者属卖方违约：

1.1

卖方未按合同规定按时交货或所交管道不符合合同规定的要求。

1.2

卖方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人，或私自将合同的一部分分包出去。

1.3

卖方在供货期和保修期内拒绝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1.4

卖方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卖方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卖方无法继续

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2

、买方违约

2.1

买方无故终止合同或中途退货；

2.2

施工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收。

3

、违约金

3.1

卖方违约

（

1

）卖方未能按《管道供应计划表》或《管道供应计划调整表》及时供货，需支付违约金。

（

2

）违约金计算和支付时间：每逾期一天，违约金为该批管道货款的

1%

；在最近一批付款中扣除违约

金。

（

3

）管道短装、毁损或质量不合格除补足、调换不符合要求的管道外，卖方须向买方支付该部分管道价

款

2%

的违约金。

（

4

）如果由于乙方技术服务的延误、疏忽或错误，造成计划安装工期延误，乙方将向买方支付赔偿金每周

0.5

万元（不满一周按一周计算）；造成直接损失，由乙方赔偿。

（

5

）上述违约金的总计数额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

20%

。

（五）争议的解决

1

、协商、调解

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通过监理人（监造工程师）协商解决。

2

、仲裁

凡有关因执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达成协议时，交仲裁机构仲裁。 仲

裁期间，除涉及仲裁的部分以外，本合同其它部分应继续履行。

（六）合同生效、终止及有效期

1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2

、合同终止：卖方按照供货需求将管道全部供应买方，且质量保证期满，合同双方均未遗留按合同规

定应履行的义务时，合同自然终止。

3

、合同有效期：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至质保期满为止。

（七）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系指那些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

但不限于

)

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

风、地震以及其它双方商定的事件。

2

、合同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影响合同的执行时，则应延迟合同执行受影响部分的履

行期限，延迟的时间相当于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时间。

3

、不可抗力对合同双方均适用。 在签订合同后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双方对由此产生的损失，

不得提出赔偿要求。

4

、由于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如约履行时，经双方协商，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5

、一方遇不可抗力事故后，应立即通知对方。 发生事件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减少由于不可

抗力所导致的延期。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产能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2

、合同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玖仟捌佰陆拾玖万壹仟叁佰柒拾陆元整（

￥98,691,376.00

元），合计金

额约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7.97%

。

3

、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

4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本协议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2

、在此期间，原材料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3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的可

能。

六、备查文件

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管材采购

1

标段合同协议书（编号：

GYCXYS-2014-07/

管材）；

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管材采购

2

标段合同协议书（编号：

GYCXYS-2014-08/

管材）。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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